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
府環綜字第1150091810號
1、 目的
為配合國家淨零轉型政策及強化地方氣候行動量能，協助本市各級學校建立校園樹木碳匯盤查與管理機制，透過系統性盤查校園樹木、綠地及相關自然資源碳吸存量，提升學校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能力，並結合環境教育課程與行動方案，培養師生碳管理素養與實踐能力，逐步形塑低碳永續校園典範，特訂定本補助計畫。
2、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
3、 補助對象
本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
4、 補助內容
補助學校辦理或參與樹木碳匯課程(活動)、工作坊、人員培訓、課程(教案)優化或其他有關推動校園樹木碳匯之相關工作。
5、 補助金額及項目
(1) 每校補助申請金額上限為10萬元。
(2) 補助項目如附件1。
6、 申請時間及應備文件
(1) 自計畫公告日起至115年5月30日止（以機關收文日為憑，必要時本局得公告延長申請時間），若經費用罄，則不受理申請，並另行公告已額滿。
(2) 申請單位以公文方式檢附以下資料，寄（親）送本局（330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收文櫃台，並於封面註明為「申請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補助計畫」：
1. 申請補助公文。
2. 補助計畫申請書（附件2）。
3.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相關資料。
7、 審查作業程序及標準
由本局進行書面審查，凡符合本計畫補助內容且具可行性者，依送件並補正完成之先後順序核予補助。
8、 計畫執行
(1) 受補助單位應依計畫內容辦理相關工作，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特殊情形經本局審查同意除外）。
(2) 惟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因素，得於事實發生日後7日內辦理變更。
9、 經費核撥
(1) 本計畫採二階段款項核撥，第一期款為核定計畫後，由本局通知提送領據，依核定之總金額撥付50%補助經費。
(2) 計畫執行結束後，申請單位以公文方式檢附以下資料（不得晚於115年10月30日-以機關收文日為準），寄（親）送本局（330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收文櫃台，封面註明「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補助計畫-核銷資料」，辦理結案及第二期款撥付：
1. 申請經費核銷公文。
2.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3. 收支報告表正本(附件3)。
4. 原始核銷憑證彩色影本1份。
5. 成果報告書1份及電子檔（附件4）。
6. 原計畫核定經費函。
7.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相關資料。
(3) 受補助單位提送之各項資料同意環保局進行成果彙整編輯。
(4) 單項經費核銷時不得超出核定上限，且不得互相勻支。
(5) 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2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6) 補助經費應按個別補助計畫專案列帳控管，執行時應依核定計畫專款專用，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7) 經費採就地審計方式。
(8) 未於115年10月30日前送交成果報告及經費核銷（含補正文件）之單位，次年度（116年）取消補助申請案資格。
10、 督導及考核
(1) 執行期間本局得派員或委託單位不定期實地訪視、督導、查核，檢視經費運用之合理性及辦理之課程或活動是否依原申請補助計畫執行或其執行成效是否符合原申請補助計畫所述等。受補助單位並應備妥本局指定相關資料受檢，不得拒絕。
(2) 憑證留存受補助機關，本局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補助款執行情形，查核項目如下：
1. 補助經費之執行及核銷是否依本局核定補助計畫之內容執行，有無挪移至其他非屬原核定計畫支出之情事。
2. 補助經費是否按個別補助計畫專案列帳控管。
(3) 對補助計畫之考核採書面審查或實地抽查等方式辦理，受補助單位未配合者，本局得減少或收回補助款。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補助案，收回已撥付款項；或停止補助案，視情節輕重收回部分補助款：
1. 申請文件、資料有隱匿、造假，受補（捐）助案件重複申請或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虛報等不實情事者。
2. 未經本局同意，任意變更計畫內容者；或無故未履行，且未能於本局通知之期限內改善者。
3. 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事者。
如有前述情形者，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該受補助單位所提之補助計畫至少2年（以該補助年度翌年為起算年），其涉及刑事者，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11、 注意事項（含經費用途）
(1) 受補助對象如最近1年內（以違反日期為起算日）曾因違反環境教育相關法令規定而受處分者，不得申請補助。
(2) 學校未依環境教育法設置環境教育指定人員，不予補助。
(3) 其他相關問題，請依本補助辦法為主，或洽本計畫委辦單位-鼎澤科技有限公司侯小姐（03-2289927）詢問。
12、 相關附件
附件1：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計畫補助項目表
附件2：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申請書
附件3：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收支報告表
附件4：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1
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計畫補助項目表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原則

	1
	委員出席費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編列。

	2
	委員或講師
交通費
	以人員出發地至學校所在地起訖點，依搭乘高鐵或台鐵之費用計算之。

	3
	餐費
	(1) 活動時間至少6小時，可申請補助餐飲費。
(2) 每人100元額度內核實補助。
(3) 若為備餐共享，可用食材採購費申請補助，每人100元為補助上限。

	4
	茶水費
	以40元/人為補助上限，不補助點心、瓶裝水、杯水（桶裝可）。

	5
	材料費
	(1) 課程中使用之教學素材、用品等與活動相關的物品消耗。
(2) 本項申請補助經費不得超過10,000元。

	6
	印刷費
	(1) 執行環境教育計畫所需之講義教材、成果報告書等印刷費。
(2) 本項申請補助經費不得超過3,000元。

	7
	保險費
	每日以100元/人為補助上限。
若為執行職務或指派參加且核給公假之人員，請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8
	雜支
	(1) 執行課程或活動所需雜項物品。
(2) 本項編列總經費不超過3,000元。




附件2
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全銜)
	
	編號
（由本局填寫）

	承辦人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證號
	

	預計辦理項目
	

	申請經費(A)
	新臺幣        元
	自籌經費(B)
	新臺幣         元

	預算總額(A)+ (B)
	新臺幣         元





二、計畫目標：
三、主辦單位/協辦單位：
四、辦理時間：
五、辦理地點：
六、參與對象：
七、課程(活動)內容：
六、預期效益：
七、經費項目：
	項次
	補助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說明
	經費來源

	範例
	講座鐘點費
	2,000
	2
	小時
	4,000
	外聘○○○擔任授課講師
	環保局
補助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A)
	

	自籌經費(B)
	

	總經費(A)+(B)
	




承辦人(印)：                   會計單位(印)：                           校長(印)：


附件3
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收支報告表
單位：                                       
	項次
	補助項目
	核定經費(元)
	補助項目憑證金額(元)
	黏貼憑證編號
	申請核銷經費(元)
	經費來源

	範例
	講座鐘點費
	4.000
	5,000
	1
	4,000
	環保局補助4,000元、單位自籌1.000元

	1
	
	
	
	
	
	

	2
	
	
	
	
	
	

	3
	
	
	
	
	
	

	4
	
	
	
	
	
	

	5
	
	
	
	
	
	

	6
	
	
	
	
	
	

	7
	
	
	
	
	
	

	合計(元)
	
	—
	
	—

	實際活動經費
	實際核銷金額(元)
	

	
	單位自籌(元)
	




承辦人(印)：                    會計單位(印)：                       校長(印)：



附件4
115年度桃園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補助計畫成果報告書
一、申請單位
二、計畫目標
請簡要說明已完成哪些具體目標。
三、執行過程與工作成果
具體說明工作執行過程及成果，如辦理時間、地點、場次、參與對象、人數及產出之成果等。
四、精進作為
請說明參與本補助計畫後116年校園減碳作為規劃【如培訓了多少位人員，後續將如何運用】。
五、附件（包括成果照片、簽到表、教案、講義等）











1.報告書格式：14號標楷體、固定行高：24pt。
2.報告書請雙面列印，採長尾夾、訂書針或其他可拆方式裝訂，勿採膠裝。
3.本頁如不敷填寫，得另加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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